莆城商务〔2020〕41号
莆田市城厢区商务局关于印发

商贸服务业企业复工复产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

为科学应对疫情，有效支持重点项目及企业复工复产，根据《中共莆田市城厢区委办公室 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科学应对疫情有效支持重点项目及企业复工复产扎实做好“六稳”工作的十三条措施的通知》（莆城委办〔2020〕1号）文件精神，现将文件中第十条、第十一条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申报条件和材料
（一）所有申报单位必须满足以下基本申报条件：
在城厢辖区范围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区税务机关缴税、无安全生产不良记录、合法经营并纳入限上统计管理的商贸流通业企业（含电子商务企业和进出口企业）或纳入GDP核算的规上营利性服务业企业、非营利性服务业企业。企业应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申报截止日之前未在“信用中国（福建）”网站上查询到失信信息记录。

（二）所有申报单位必须提供以下材料（所有材料加盖公章）：
1.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含有社会统一征信代码的营业执照）和法人代表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

2.税务机关出具的2020年第一季度纳税情况证明材料（若是政策内免税或退税企业则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

3.企业联网直报平台输出的2020年3月《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和库存》表、《住宿和餐饮业经营情况》表或2020年2月《财务状况》表；

4.企业所在镇街（管委会）出具的2020年1-3月销售额（营业额）、增幅或2020年1-2月营业收入及增幅证明材料；

5.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声明（附件1）；

6.信用中国（福建）网站企业信息查询页面截图。

二、申报内容及标准

（一）鼓励商贸服务业企业复工复产项目

补助标准：对2月29日前复工的限上（规上）商贸服务业企业，鼓励其加大力度尽快恢复经营生产，对复工复产的住餐业（第一季度营业额50万元至200万元、200万元至400万元、400万元以上）、批发业（第一季度销售额800万元至1500万元、1500万元至3000万元、3000万元及以上）、零售业（第一季度零售额200万元至800万元、800万元至1500万元、1500万元及以上）、纳入GDP核算服务业（第一季度营业额300万元至500万元、500万元至1000万元、1000万元及以上）分三档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0.3万元、0.5万元、1万元；在此基础上，对其第一季度销售额或营业额同比去年增幅在15%及以上的，一次性再给予上述三档企业奖励0.3万元、0.5万元、1万元。
申报条件：2020年2月29日前复工的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企业、住宿餐饮业企业或规模以上营利性服务业企业。

申报材料：

1.城厢区商贸服务业企业复工复产资金奖励申请表（附件2）；
2.企业所在镇街（管委会）出具的《城厢区企业复工复产申请表》。

（二）支持孵化限上企业的平台（机构）开展复工复产项目

补助标准：对辖区内孵化限上企业数50家以上，所孵化限上企业第一季度总营业额突破10亿元以上的，一次性给予孵化限上企业的平台（机构）孵化奖励10万元。
申报条件：支持孵化限上企业的平台（机构）。
申报材料：

1.城厢区平台（机构）复工复产奖励申请表（附件3）；
2.（平台/机构）孵化企业明细表（附件4），需加盖企业公章和所在镇街（管委会）公章；
3.孵化的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企业、住宿餐饮业企业在企业联网直报平台输出的2020年3月《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和库存》表、《住宿和餐饮业经营情况》表。

三、申报程序

（一）由区商务局印发政策申报指南组织企业申报，企业于2020年4月30日前进行项目申报，企业申报纸质材料（A4纸、做好封面和目录，简装成册，加盖边缝骑缝章）一式3份；并报电子版至电子邮箱：cxqwjj2012@163.com，逾期不予受理。

（二）由区商务局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选择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对企业申报的项目进行审核审计，审计结果将作为最终确定扶持方案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

（三）区商务局根据统计部门及相关镇街（管委会）提供的数据向区政府进行政策兑现请示,根据区政府批示办理政策兑现。

四、其他事项

（一）在专项资金申请和使用过程中，如存在弄虚作假、挪用截留、挤占资金的行为，区政府除有权追回已拨付的款项并取消该单位以后年度申请资金资格外，将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查处。

（二）项目申报联系人：区商务局三产办张素琴、张灵，联系电话：2501001。

附件：

1.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声明

2.城厢区商贸服务业企业复工复产资金补助申请表
3.城厢区平台（机构）复工复产奖励申请表

4.             （平台/机构）孵化企业明细表
                                       莆田市城厢区商务局             

	抄送：区财政局，各镇街（管委会）。

	莆田市城厢区商务局办公室               2020年 4月17日印发


                                       2020年 4月17日
附件1

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声明

莆田市城厢区商务局：
我单位严格按照《莆田市城厢区商务局关于印发商贸服务业企业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莆城商务〔2020〕  号）文件有关规定申报 “                       ”项目，对所填报的各项内容和递交的申请材料的有效性、合法性、合规性及真实性作出保证，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完全相同，如有虚构、失实、欺诈等情况，愿意承担由此引致的全部责任和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请单位印章：

                                    2020年   月   日

附件2

城厢区商贸服务业企业复工复产资金奖励申请表

	项目名称
	　

	项目申请单位
	

	经办人姓名
	
	经办人电话
	

	法人姓名
	
	法人电话
	

	经营地址
	

	项目申请单位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
	□住餐业企业
	2020年1-3月营业额（千元）

同比增幅（%）
	

	
	□批发业企业
	2020年1-3月销售额（千元）

同比增幅（%）
	

	
	□零售业企业
	2020年1-3月销售额（千元）

同比增幅（%）
	

	
	□纳入GDP核算服务业企业
	2020年1-2月营业收入（千元）

同比增幅（%）
	

	2020年1-3月纳税额（元）
	
	申请奖励资金（万元）
	

	企业运营情况简介
	                                   


备注：

1.企业类型“四选一”；

2.本表一式三份：一份区商务局存档；一份属地镇街（管委会）存档；一份第三方审计机构留用。

附件3

城厢区平台（机构）复工复产奖励申请表

	项目名称
	　

	项目申请单位
	

	经办人姓名
	
	经办人电话
	

	法人姓名
	
	法人电话
	

	经营地址
	

	项目申请单位基本情况

	平台（机构）2020年1-3月纳税额（元）
	

	孵化企业家数（家）
	
	孵化企业2020年1-3月总营业额、销售额（千元）
	

	申请奖励资金（万元）
	

	企业运营情况简介
	                                   


备注：

本表一式三份：一份区商务局存档；一份属地镇街（管委会）存档；一份第三方审计机构留用。

附件4

                         （平台/机构）孵化企业明细表

	序号
	企业名称
	2020年1-3月营业额/销售额(千元)
	同比增幅（%）
	企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注册地址
	所属镇街

（管委会）

	1
	
	
	
	
	
	
	

	2
	
	
	
	
	
	
	

	3
	
	
	
	
	
	
	

	4
	
	
	
	
	
	
	

	5
	
	
	
	
	
	
	

	6
	
	
	
	
	
	
	

	……
	
	
	
	
	
	
	

	合计
	
	
	
	
	
	
	


备注：

本表一式三份：一份区商务局存档；一份属地镇街（管委会）存档；一份第三方审计机构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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